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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 

 
民政事務總署  

同鄉文化推廣計劃  

撥款申請表  

 

1. 基本資料    

 

(A)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：  (中 文 ) 
 

  (英 文 ) 
 

(B) 註 冊 地 址 ：   

  
 

  
 

 通 訊 地 址 ：    

 (如 與 註 冊    

 地 址 不 同 )  

 

(C) 

 

電 話 號 碼 ：   

 

傳 真 號 碼 ：   

     

(D) 申 請 團 體 是 根 據《   條 例 》 註 冊 的 機 構  

  （ 請 夾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）  

(E) 負 責 人 員    

申 請 團 體 的 獲 授 權 人 1 項 目 的 指 定 負 責 人 2 

姓 名 ：  (中 文 )  
*

先 生 ／ 女 士   姓 名 ： (中 文 )  
*

先 生 ／ 女 士    

 (英 文 )     (英 文 )     

職 位 ：    職 位 ：    

聯 絡 電 話 號 碼 ：   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：     

傳 真 號 碼 ：    傳 真 號 碼 ：     

電 郵 地 址 ：    電 郵 地 址 ：     

       
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
 
1  獲 授 權 人 指 代 表 申 請 團 體 簽 署 申 請 表 的 人，他 ／ 她 已 獲 申 請 團 體 妥 為 授 權 簽 署 本 申 請 表。

本 申 請 表 的 內 容 對 申 請 團 體 有 效 並 具 約 束 力 。  

 
2  指 定 負 責 人 是 項 目 的 聯 絡 人 ， 可 核 實 與 同 鄉 文 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發 還 款 項 有 關 的 單 據 和 證

明 文 件 。 獲 授 權 人 和 指 定 負 責 人 可 以 是 同 一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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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合辦／協辦機構的資料（適用於與其他機構／區議會／民政事務處／區議

會或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合辦的項目）  

 

合 辦 ／ 協 辦 機 構 資 料  簡 述 合 作 或 支 援 的 性 質 和 形 式  

合 作 或 支 援 模 式 ： □ 合 辦  □ 協 辦   

機 構 名 稱 ：   

聯 絡 人 姓 名 ：   *先 生 ／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  傳 真 號 碼 ：   

電 郵 地 址 ：   
 

合 作 或 支 援 模 式 ： □ 合 辦  □ 協 辦   

機 構 名 稱 ：   

聯 絡 人 姓 名 ：   *先 生 ／ 女 士  

電 話 號 碼 ：   傳 真 號 碼 ：   

電 郵 地 址 ：   
 

 

3. 建議項目的詳細資料  

 

(A) 項 目 名 稱 ：   

(B) 目 的 ：   推 廣 家 鄉 文 化 和 傳 承  

 團 結 在 港 鄉 親  

 促 進 兩 地 交 流  

 其 他  (請 註 明 ) 

(C) 性 質 ：   

(D) 推 行 日 期 ／ 推 行 期 ：   

(E) 策 劃 ／ 籌 備 期 ：  

(F) 申 請 資 助 額 ：   元       

(G) 舉 辦 地 點 ：   

(H) 內 容 ：  

( 請 闡 述 項 目 具 體 內 容 及

如 何 達 至 (B)項 所 述 目 的 )  

(I)  對 象 ：   

(J)  預 計 參 加 人 數 ／ 觀 眾 人 數 ：   

(K) 宣 傳 和 推 廣 方 法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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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) 預 計 效 益 ／ 成 果 ： （ 請 建 議 可 量 化 的 表 現 指 標 和 進 度 指 標 （ 如 適 用 ） ）  

 (1)  

 (2)  

 (3)  

 

(M) 工 作 計 劃 ／ 推 行 時 間 表  

 

行動  時間表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(N) 門 票 分 配 安 排（ 如 適 用 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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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開支預算  

 

收支預算表  

 

預算收入  

（如適用）  

數量  

(i)  

單價  

（元）  

(ii)  

總額  

（元）  

(iii)=(i)x(i i)  

參 加 者 費 用     

內 部 資 源     

贊 助 和 捐 贈     

其 他     

 預算收入總額   

 
 

 

 
     

由民政事務總署填寫  

開支項目 數量  

 

(i)  

單位  

成本  

（元）  

(ii)  

預算開支

(元 ) 

(iii) = (i) x 

(ii)  

申請同鄉文

化推廣計劃

撥款的款額  

(元 ) 

獲批款額  

(元 ) 

批款上限  

(元 ) 

       

       

   
  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總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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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其他資料  

 

請 在 下 方 列 明 任 何 其 他 與 建 議 項 目 有 關 並 應 在 審 批 申 請 時 考 慮 的 資 料（ 包 括 過

往 五 年 曾 舉 辦 類 似 項 目 的 年 份 及 數 目 ， 並 提 供 有 關 項 的 宣 傳 資 料 或 相 片 ） 。  
 

 

 

 

 

 

6.  其他資助途徑  
 

請 註 明 如 申 請 被 拒 或 核 准 項 目 撥 款 額 少 於 申 請 金 額，將 如 何 取 得 經 費 推 行 建

議 的 項 目 。  
 

(A)  其 他 收 入 來 源  

□  內 部 資 源  

□  贊 助 和 捐 贈  

□  增 加 參 加 者 費 用  

□  其 他（請 註 明）  

  

  
 

(B)  □  取 消 項 目  
 

(C)  □  其 他（請 註 明）  

  

  
 

 

7. 利益申報  

 

□  申 請 團 體 謹 此 申 報 ，本 身 、其 與 項 目 有 關 的 所 有 成 員、 僱 員 、 代 理

人、承 辦 商 及 合 辦 者，並 沒 有 任 何 直 接 或 間 接 與 本 項 目 申 請 有 關 的

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。  

 

□  申 請 團 體 謹 此 申 報，本 身 或 其 一 名 或 多 名 與 項 目 有 關 的 成 員、僱 員、

代 理 人、承 辦 商 或 合 辦 者，有 直 接 或 間 接 與 本 項 目 申 請 有 關 的 金 錢

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。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 

  

  



 

 - 6 -  

8. 申請團體的承諾及聲明  
 

8.1 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(“ 政 府 ” )審 核 本 項 同 鄉 文 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：   
 

(A)  申 請 團 體 謹 此 聲 明，在 本 申 請 書 填 報 的 所 有 資 料 均 真 確 無 誤 及 完 整。申

請 團 體 明 白 並 同 意，如 填 報 任 何 不 正 確 或 虛 假 的 資 料，會 致 使 申 請 無 效，

政 府 亦 會 停 止 發 放 已 核 准 的 撥 款，而 已 支 付 的 款 項 也 須 全 數 退 還 政 府。

此 外，申 請 團 體 亦 確 認 政 府 會 保 留 權 利 追 討 多 付 或 以 欺 詐 手 段 獲 得 的 同

鄉 文 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。 該 等 款 項 會 被 視 作 虧 欠 政 府 的 民 事 債 項 。  

 

(B) 申 請 團 體 謹 此 聲 明 並 承 諾，本 身 及 其 所 有 有 關 成 員、僱 員、代 理 人、承

辦 商 和 合 辦 者 （ 統 稱 “ 有 關 人 員 ” ） ， 均 從 未 參 與  (i)任 何 根 據 香 港 特

區 法 律（ 包 括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法 》（ 下

稱 “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” ）及《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條 例 》）構 成 或 可 能 構 成 危

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的 行 為 或 活 動；或  (ii)任 何 不 利 於 或 可 能 不 利 於 國 家 安

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。 上 文 第 (i)及 (ii)項 所 指 的 行 為 和 活 動 統 稱 “ 違 禁 行

為 ”。申 請 團 體 不 得 參 與 任 何 違 禁 行 為，並 須 確 保 所 有 有 關 人 員 不 會 參

與 任 何 違 禁 行 為 。  

 

(C)  申 請 團 體 進 一 步 聲 明 並 承 諾，就 本 申 請 獲 發 的 任 何 款 項 均 不 會 用 於 資 助

任 何 涉 及 或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合 理 地 認 為 可 能 涉 及 干 犯 違 禁 行 為 的 項 目 。  

 

(D)  申 請 團 體 明 白 並 同 意，即 使 申 請 獲 得 批 准，如 所 推 行 的 項 目 其 後 被 發

現 有 任 何 國 家 安 全 問 題，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可 終 止 向 獲 資 助 團 體 發 放

撥 款，並 要 求 獲 資 助 團 體 退 還 已 獲 發 放 的 款 項。申 請 團 體 明 白，如 所

推 行 的 項 目 有 任 何 國 家 安 全 問 題， 申 請 團 體 或 其 有 關 成 員、僱 員、代

理 人、承 辦 商 及 ／ 或 本 申 請 所 指 的 合 辦 者 須 就 有 關 的 刑 事 罪 行 負 上 法

律 責 任 。  

 

(E)  我 們 謹 此 進 一 步 承 諾 ：  

 

(a)  我 們 及 每 位 有 關 人 員 均 會 時 刻 遵 從 香 港 特 區 的 法 律（ 包 括《 香 港

國 安 法 》 及 《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條 例 》 ） ；  

 

(b)  我 們 或 任 何 有 關 人 員 均 不 會 干 犯 違 禁 行 為 ；  

 

(c)  就 涉 及 同 鄉 文 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或 已 獲 批 撥 款 的 項 目，在 推 展

或 執 行 項 目 時 不 會 干 犯 違 禁 行 為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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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一 旦 知 悉 有 人 干 犯 違 禁 行 為，我 們 會 立 即 向 警 方 及 其 他 有 關 執 法

機 關 舉 報 。  

 

8.2  本 人 謹 代 表 申 請 團 體 同 意 並 接 納 ， 本 申 請 書 內 的 資 料 可 供 政 府 用 於 處 理 申

請 、 進 行 評 估 性 研 究 及 訓 練 ／ 經 驗 交 流 研 討 會 ， 以 及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內

所 列 的 用 途。此 外，本 人 也 同 意 向 公 眾 表 明 本 項 目 獲 得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資 助，

並 承 諾 會 在 與 項 目 有 關 的 所 有 宣 傳 品 上 和 活 動 中 ， 展 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名

稱 、 “ 政 府 資 助 計 劃 ” 的 標 誌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徽 號 。  

 

8.3  本 人 已 閱 讀 並 完 全 明 白《同鄉文化推廣計劃撥款指引》的內容，包 括 附 件 C

（ 即《 接 受 同 鄉 文 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》）、政 府 不 時 就 同 鄉 文

化 推 廣 計 劃 撥 款 發 出 的 其 他 要 求、指 示、條 款 及 條 件，以 及 本 承 諾 及 聲 明

（ 統 稱 “ 資 助 條 款 ” ）。本 人 亦 完 全 明 白 遞 交 本 申 請 即 構 成 申 請 團 體 要 約，

即 在 本 申 請 獲 政 府 接 納 後，申 請 團 體 須 遵 從 資 助 條 款，並 受 該 等 條 款 約 束。 

 

8.4  本 人 謹 代 表 申 請 團 體 同 意 並 承 諾，如 本 申 請 獲 政 府 接 納，申 請 團 體 須 遵 守

和 遵 從 資 助 條 款（ 包 括 向 有 關 成 員 、 僱 員 、 代 理 人 、 承 辦 商 和 合 辦 者 發 布

資 助 條 款 內 的 承 諾、關 於 利 益 申 報 和 國 家 安 全 的 規 定 ），並 受 資 助 條 款 約

束 。  

 

8.5  申 請 團 體 確 認，以 下 簽 署 人 已 獲 申 請 團 體 妥 為 授 權 簽 署 本 申 請 表。本 申 請

表 的 內 容 對 申 請 團 體 有 效 並 具 約 束 力 。  

 

 

 

申 請 團 體 名 稱 ：   
 

獲 授 權 人 簽 署 ：   
 

獲 授 權 人 姓 名 ：   
 

職 位 ：   
 

日 期 ：   
 

申 請 團 體 的  

印 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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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人 資 料 收 集 目 的  

 

1.  在 本 表 格 內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會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用 於 處 理 與 運 用 同 鄉 文 化

推 廣 計 劃 撥 款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以 及 推 廣 同 鄉 文 化 推 廣 活 動 和 鼓 勵 巿 民 參 與 社

區 事 務 。 收 集 所 需 個 人 資 料 屬 強 制 要 求 ， 未 能 按 上 述 要 求 提 供 完 整 個 人 資

料 的 申 請 將 不 獲 考 慮 。  

 

資 料 轉 移 對 象 類 別  

 

2.  在 本 表 格 內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可 為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的 目 的 而 向 政 府 其 他 部

門 、 局 及 有 關 人 士 和 團 體 披 露 。  

 

查 閱 個 人 資 料  

 

3.  申 請 團 體 的 負 責 人 員 有 權 根 據《 個 人 資 料（ 私 隱 ）條 例 》（ 第 486 章 ）查 閱

和 更 正 已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查 閱 權 包 括 取 得 本 表 格 內 資 料 當 事 人 個 人 資 料

的 副 本 。  

 

查 詢  

 

4.  如 對 使 用 本 表 格 收 集 的 個 人 資 料 有 任 何 查 詢（ 包 括 查 閱 和 更 正 資 料 ），請 與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第 一 科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1)6 聯 絡 （ 電 話 ： 2835 1387） 。  

 

 

 


